
社群媒體謹慎發言宣導(113/07/22) 

 

各位同學及家長好：  

    在當今數位化的社會中，社群媒體已經成為高中生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

而，隨著社群媒體的普及，不當的言行也可能對個人及他人帶來負面影響。因此，我們迫切

需要謹慎發言的宣導，以保護每個人的權益及社會的和諧。 

 

    首先，高中生正處於身份認同和價值觀確立的關鍵階段，不當的言論可能造成誤解、衝

突，甚至影響到未來的升學及就業機會。其次，社群媒體上的不當言行也可能觸犯法律或造

成法律責任。例如，誹謗、侮辱他人或散佈不實信息都可能構成法律上的問題，這不僅會影

響到個人，也可能帶來法律後果。 

 

    近來有同學反應在匿名社群媒體上有不當、未經查證、且具攻擊性的發言，提醒同學：

在使用網路時，請務必遵守相關使用規範，不要發布攻擊性文字或散布他人個資。否則，可

能會違反校規、觸犯法律，並承擔對應之法律責任。 

 

⚫ 發布攻擊性文字或散布他人個資的法律責任 

    網路世界和實體世界一樣都得遵守法律，網路不當的行為可能會涉及《刑法》中的誹

謗、公然侮辱、恐嚇等罪嫌；以下列舉可能涉及的行為，以及所觸犯的法律規定： 

1. 發表或散播批評、誹謗、不實的言論，包含舉辦或參與惡意票選活動：可能涉及違反 

刑法公然侮辱罪、誹謗罪、民法侵權行為 。 

2. 發表警告、恐嚇的言論：刑法恐嚇危害安全罪 。 

3. 上傳或散播不雅、破壞他人名譽的照片／影片，包含移花接木的不實照片：刑法公然 

侮辱罪、誹謗罪、妨害風化罪、妨害秘密罪、散布或販賣猥褻物品及製造持有罪。 

4. 上傳攻擊行為的影片：刑法傷害罪 。 

5. 公布他人個資，含人肉搜索後 po 他人個資：個人資料保護法、刑法妨害秘密罪 。 

6. 盜用他人帳號（以便冒名進行以上行為）：刑法無故入侵電腦罪。 

 

⚫ 網路言論之相關問題 

問題 1：在網路上辱罵別人，算不算公然侮辱？如果是在私人社群內辱罵他人，也算是「公

然」侮辱嗎？如果對學校老師或某家餐廳有所不滿，可以在社群媒體上任意發表言論、發洩

我的情緒嗎？ 



答案： 

    所謂侮辱，是指行為人（罵人的人），使用粗俗不堪、足以貶低他人人格於社會上之評價

的言詞，來辱罵告訴人（被罵的人）。我們幾乎可以說，絕大部分我們生活中常用來罵人的言

詞，例如「瘋狗」、「不要臉」、「神經病」等，不論用哪一種語言，都可能屬於侮辱的範疇。 

    所謂「公然」，指不特定的多數人或特定多數人可以共見共聞，網路雖然很自由，但也不

能免於法律的規範，現實生活中是犯罪的行為，不會因為到了網路上，就變成不是犯罪行

為。網路可以說是一個人人得以進出的場域，法律用語叫做「公然」，也就是不特定多數人或

特定多數人可以共見共聞的一個環境，像是 IG、Thread、FB 等，都是許多網友可以瀏覽或

加入討論的地方，所以也符合「公然」的條件，因此在網路上罵人是會構成公然侮辱罪的，

而且網路常常是以文字書寫的方式進行溝通，這些文字記錄都是證據。雖然不是面對面，但

po 文辱罵三字經或貶抑人格的字眼，都會構成公然侮辱罪。 

 

 

問題 2：我可以罵別人的暱稱嗎？  

答案： 

    相關案例，已有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但是，有些法律專家認為，在網路上以使用者的匿

稱為辱罵對象，是否構成公然侮辱，這要看該匿稱所對應的網路使用者，是否讓其他人認為

具有統整的個人形象而定。  

    暱稱如果可以指向特定網友，常上那個網站或社群媒體的人都可以知道那個暱稱是指

誰，即使從來沒有見過那位網友，也不知道她的真實姓名，但這是網路的特性，既然可特定

該暱稱所屬的網友，網路也是一個生活、溝通平台，就好像現實生活中，我們都知道某個人

的綽號，即使沒有指名道姓的罵，而是罵那個綽號，同樣可以構成公然侮辱罪，所以在網路

上辱罵他人，即使被辱罵的對象僅有暱稱，司法實務上是認為可以構成公然侮辱罪的。 

 

問題 3：日常生活中，我們也遇過一些很可惡的商家，例如東西難吃、店員態度很壞、商品

偷斤減兩、收費過高等，我們可以在網路上稱他們為「黑店」、「黑心」嗎？  

答案： 

    誹謗罪屬於「刑法第二七章 妨害名譽及信用罪」，屬於告訴乃論。所謂誹謗，是指行為

人有對大眾散佈的意圖，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的事情，而且傳述的內容不是事

實，就會構成誹謗罪。然而，如果誹謗的事是真的，就不予處罰。另外，如果以文字、圖畫

散佈前面所說的不實內容，刑責可能更重。 

    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有個「真正惡意原則」：被控告誹謗的人，並不需要真的去證明自己

所說的事情是真的，只要能夠證明其所提相關證據資料，有相信的理由確信而傳述了，就不



構成誹謗罪。換句話說，只要誹謗他人的人，能證明自己不是出於「惡意」，就可能不會構成

誹謗罪，這也是對言論自由的一種保障。 

 

問題 4：現在學生很流行將自己的照片放在網路相簿中，以便紀錄、留存、分享給朋友觀

賞，其中不乏「清涼」、「裸露」的照片，這樣算是照片提供者的言論自由嗎？如果照片是放

在有鎖碼的相簿中，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呢？我們在放自己或他人照片時，有沒有什麼規則

可以依循呢？  

答案： 

    學生很流行將自己的照片放在網路相簿中，以便紀錄、留存、分享給朋友觀賞，其中不

乏「清涼」、「裸露」的照片，這樣算是照片提供者的言論自由嗎？ 

    為了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兒童及少年性

剝削防制條例》規定如果有散布，甚至是持有未成年人的性私密影像，都有可能觸法！因

此，即便是散布自己的自拍性私密影像，或下載其他未成年人的自拍性私密影像，都不行喔!  

    所傳照片圖檔中，如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且客觀上已達足刺激、滿足人性

慾，並令普通一般人感覺不堪及不能忍受，足引起羞恥、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自屬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規範之猥褻行為物品。 

 

最近的案例顯示，一些學生在匿名性社團上發布了攻擊性文字，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請

同學們務必注意自己的言論，避免使用不當的用語，也不要散布他人的個人資料。保護自

己、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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